
关于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类第0108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唐芳委员：

您的《关于将泉西路桥正名为简子沟大桥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注，我处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（公益二类），实行政府购买服务，职责为负责辖区范围内市政设施的日常养护维修，您建议的提案非我处职责范畴。

为全面提升阳泉城市形象，打造红色历史文化旅游品牌。本着“尊重历史、照顾习惯、体现规划、好找易记”的原则，结合桥梁所处的历史、地理、环境、人文、景观等因素，突出弘扬桃河文化，红色历史文化和现代工矿文化等特点，阳泉市市政工程管理处作为阳泉市城市管理局下属单位，按照相关工作要求，积极配合协助开展全市地名信息化建设。为贯彻落实《地名管理条例》和有关决策部署，针对您提出的“以历史地名‘简子沟’命名泉西路桥，将泉西路桥正名为简子沟大桥”的相关意见建议，市城管局和市民政局高度重视，相关部门积极进行沟通协调，研究讨论相关提案的可行性和办理流程，达成一致意见，由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提起申请，对泉西路桥进行重新命名。下一步，市政处将积极开展工作，按照相关规定程序提起申请，扎实推进该桥梁的命名工作。
民生无小事，枝叶总关情。提升城市管理品质是现代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必然要求，也是市民群众对安全、宜居、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，更是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，做好这些工作离不开全市人民的支持，也离不开各位代表和委员的关怀。再次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，希望您今后继续关注和监督我们的工作，对我市城市建设再提好的建议和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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